山西省烟草公司朔州市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项目“8.2”

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8月2日9时左右，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项目发生一起坍塌事故致使一名工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05.4820万元。
事故发生后，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县委常委、副县长王特祥对事故救援、事故善后、调查处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县应急局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了解情况。8月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县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县纪委监委、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总工会等部门人员组成，县应急局局长贺一凡任组长。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专家鉴定、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15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9005613258767（5-1），注册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享堂北街1号1幢67号，法定代表人：郭帅兵。2023年2月27日，取得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2023年3月23日，取得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相关单位概况

1.监理单位基本情况

山西水木万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16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叁佰壹拾万圆，注册地址：山西省朔州市开发区慧源创新科创园A座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600MA0LC8BC15，法定代表人：马东海。2021年4月9日，取得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2021年4月9日，取得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2.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山西省烟草公司朔州市公司。成立于1989年7月7日，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注册资本伍佰柒拾玖万肆仟圆，注册地址：朔州经济开发区友谊东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6001114111287（1-1），法定代表人：钟志坚。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应县烟草专卖局）。负责人：刘锋，类型为国有经营单位，经营场所：应县应山路北17号（交通局东）。
（三）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为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项目。朔州市烟草公司于2023年5月份委托山西景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山西招标采购服务平台对工程公开招标，后由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于2023年7月5日入场，7月8日正式开工。本工程为地上二层，层高均为3.6米，室内外高差为0.3米，建筑总高度为7.5米。一层、二层建筑面积各为335.26平米，总建筑面积670.52平米。工程包括外墙拆除、内墙面铲除、门窗拆除、外墙保温、土建等方面的工作，总造价155.096007万元，拆除工作目前已完成70%，拆除后进行加固翻新。

（四）项目相关单位人员情况
1.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蔡志付，2016年3月2日取得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项目经理资格证书，证书编号为0138198。2018年6月5日取得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为晋2412016201708526。2020年3月31日取得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工程师资格证书，证书编号为129312565；安全员赵存昌，2020年11月13日取得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专职安全员资格证书，证书编号为晋建安0（2020）0022810；班组长杜云。

2.山西水木万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监刘向东，2019年12月10日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颁发的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证书编号为00540797，注册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号14007615；专监马东海，2015年12月1日，通过了山西省建设监理协会举办的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业务（山西）培训学习，证书编号晋专监培字第201500200号。

3.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应县烟草专卖局）于2023年6月26日出台（应烟例会[2023]31号）会议纪要明确：总负责人刘锋（副局长主持工作），质量安全组负责人胡志全（原副局长，现任副主任科员），具体责任人吴兴宗（内管股股长）。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中，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建立了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建立了安全风险辨识与分级管控制度，对员工开展了三级安全教育并经培训合格后上岗，开展了日常班前口头安全教育，建立了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建立了相关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等。施工方在该项目中配备有项目经理、安全员和班组长各1名。

三、事故经过和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3年8月2日9时左右，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项目，班组长杜云带领工人李云路、白文银、卢银山、田保、张建立、高振华等人在房间里边拆除钢板，钢板拆除下来后，杜去安排李云路到房屋外围查看是否有未拧下的螺丝或其它东西掉落，防范砸伤附近的行人，白文银看到房屋里面可干的工作不多了，就跟着李云路一起去了外面，其他人在房屋里边继续割钢架。白文银在房屋外边途经从东往西第二个窗口时，窗口原有封堵墙突然坍塌把白文银砸倒，当时，李云路距离白文很大约两三米远，看见白文银被坍塌倒的封堵墙压在下面，就赶快呼喊救援。房间里其他工人在听到李云路呼喊声后立即赶往事发现场展开救援，把砖块从白文银身上移除后发现白文银头部右侧太阳穴、耳朵均有出血，已经无意识，处于昏迷状态。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工友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向项目经理蔡志付、安全员赵存昌汇报了事故情况。9时15分左右，救护车赶到现场，班组长杜云和工友王鹏翔、卢银山协助医护人员将白文银抬上救护车并跟随救护车送至应县人民医院急诊室抢救，10时12分做完第二次心电图后，医生宣告白文银死亡。

（三）善后情况

8月5日，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白文银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书》，死者下葬，善后工作结束。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死者：白文银，男，山西省灵丘县人，身份证号：142124********7839，在山西国瑞建筑有限公司从事壮工工作。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054820元（壹佰零伍万肆仟捌佰贰拾元）。
五、现场勘查及调查情况

事故调查组成立后，由县应急局、住建局等部门并聘请两名有资质的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其工作包括勘查事故现场、模拟测试、查阅相关资料和询问相关人员等。

本次事故发生于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从东往西第二个窗户下，铝合金门窗窗口外侧封堵墙宽1.7米，高2.2米，封堵墙为砖混结构，用12cm砖墙砌筑，用水泥砂浆抹面，窗户外侧用木质斜撑支撑，木质斜撑下砖铺路面部分不平整，地面不均匀下沉1至2厘米。铝合金门窗内侧用钢架以及钢板焊接防护，与外侧封堵墙用拉结筋连接。事故发生前，内侧钢板已拆除，松开拉结筋。现场照片如图1、2所示。

现场勘查：事故当天，工人拆除内侧防护钢板，松开拉结筋，导致外侧封堵墙成为不稳定结构；窗户外侧砖铺路面部分由于连续降雨出现不均匀沉降，封堵墙外侧原有木质斜撑松动。封堵墙内侧防护结构拆除，外侧支撑失稳，导致封堵墙发生突然倾覆倒塌。现场照片如图3、4所示。

六、事故发生时间与地点

（一）事故发生时间

2023年8月2日9时。

（二）事故发生地点

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从东往西第二个窗户下方。

七、事故行业及类别

这是一起建筑事故，事故类别属于坍塌事故。

八、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九、事故原因

事故调查技术组聘请两名有资质的专家通过对事故现场的勘查、模拟测试、相关人员咨询及资料查阅，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技术分析认为：

（一）直接原因

工人白文银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认识程度不够，对安全员班前安全教育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班组长杜云未安排的情况下随同另一名工人李云路擅自出去查看窗户封堵墙的稳定情况，并走在李云路前面两三米处，当该工人走到室外从东往西第二个窗口下时，封堵墙因房屋里面原有拉接钢板已拆除，外边木质支撑失稳造成封堵墙突然倾覆倒塌，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8月2日前，应县连续降雨，砖铺路面不均匀下沉导致木质斜撑松动，房屋里原有拉接钢板事发前已拆除，封堵墙里边失去支撑，外边木质支撑失稳，造成封堵墙倾覆倒塌。
2.由于该项目工程量小，拆除工作又在地上一层平地作业，项目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封堵墙里边原有拉接钢板拆除造成封堵墙里边失去拉接支撑，封堵墙外边木质斜撑松动造成封堵墙失稳产生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预判，监理单位对封堵墙拆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的安全隐患没有对施工单位起到监督作用。
十、责任划分和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白文银，男，50岁，汉族，群众，初中文化，山西灵丘县武灵镇作新村人，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壮工。白文银在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认识程度不够，对安全员班前安全教育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班组长杜云未安排的情况下随同另一名工人李永路擅自出去查看窗户封堵墙的稳定情况，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承担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2、蔡志付，男，43岁，汉族，群众，大学文化，河南省林州市横水镇人，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派驻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工程项目经理。在此次事故中未组织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规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因其未及时组织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本次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建议对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2022年疫情原因，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施工项目，蔡志付居家办公5个月领取工资总计14000元，应罚款5600元）。

3、赵存昌，男，50岁，汉族，群众，大学文化，河南省林州市原康镇人，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派驻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工程安全员。在此次事故中对封堵墙失稳造成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排查并消除隐患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②规定，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因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本次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规定，建议对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2022年疫情原因，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施工项目，赵存昌居家办公5个月领取工资总计8750元，应罚款3500元）。

　4、刘向东，男，32岁，群众，大学文化，朔州市朔城区人，山西水木万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派驻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工程总监。在此次事故中对封堵墙失稳造成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排查，未监督施工单位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②规定，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

5、马东海，男，39岁，群众，大学文化，朔州市山阴县人，山西水木万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派驻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工程专监。在此次事故中对封堵墙失稳造成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排查，未监督施工单位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⑥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②规定，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对职工日常安全教育流于形式，疏于检查落实员工对安全意识和行为的理解和执行力度，造成员工安全意识不强，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四条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之规定，建议应县应急管理局对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以30万元（叁拾万圆）经济处罚。
2.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应县烟草专卖局），在该项目中未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或者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有关部门备案，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规定，建议有关部门责令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应县烟草专卖局）限期改正，并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十一、防范措施

1、事故发生单位立即停止施工进行整顿，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排查，强化员工安全生产及应急处置培训，特别是安全防护设施的正确使用、完好程度检查。

2、事故相关单位及时组织召开会议，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总结事故经验。

3、应县住建局组织全县建筑施工单位要加强培训，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和上岗技能培训，增强职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应县人民政府“8·2”事故调查组 
2023年11月20日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5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照刑罚追究有关刑事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四条：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伤亡和其他�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3937629.htm"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下列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一)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


(二)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


(三)拆除施工组织方案；


(四)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


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的规定。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未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该建设工程停止施工。


建设单位未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或者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有关部门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